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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通客车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追加 2014 年部分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额度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一、关联交易概述 

鉴于本公司销售规模增加以及新厂区建设速度加快，经公司 2014 年 8 月 5

日召开的第八届七次董事会审议通过，公司与中通汽车工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和

山东中通钢构建筑股份有限公司的关联交易，根据实际需求增加不超过 2900万

元的额度，具体如下： 

关联交易类别 关联人 2014年初预测金额 增加预计额度 

向关联方采购

底盘 

中通汽车工业集团有限责任

公司 
≤21000万元 1900万元 

关联方提供工

程施工 

山东中通钢构建筑股份有限

公司 
≤150万元 1000万元 

合计 2900万元 

关联董事李树朋、孔祥元、李海平、宓保伦在表决时进行了回避。 

二、关联方情况介绍 

（一）中通汽车工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1、基本情况：该公司注册资本 12000 万元，地址：山东省聊城市经济开发

区中华路 9号。法人代表：李树朋；经营范围为：客车（含电动客车、专用汽车、

车载罐体挂车）制造销售；商用车销售、汽车底盘制造销售；汽车零部件（含电

器仪表及蓄电池）制造销售；汽车类生产与检测类设备的生产、安装、销售及维

修。公交客运、物流运输、宾馆服务、旅游、汽车维修、汽柴油、润滑油零售；

房地产开发、重钢结构、轻钢结构、多次高层钢结构及网架的生产、销售、安装；

土木工程建筑、资质范围内自营进出口业务（以上设计前置审批许可项目的，限

分、子公司经营）。 

2、与本公司关联关系：该公司为本公司控股股东 

3、履约能力分析：公司生产销售的客车底盘及相关零部件，在质量、性能

上均能满足本公司及下属子公司聊城中通轻型客车有限公司生产的需要，且售后

服务相对方便、省时，有利于公司节约生产成本。该公司资信情况良好，具备充



分的履约能力。 

（二）山东中通钢构建筑股份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该公司注册资本 7117 万元，地址：聊城市南郊工业区富民

路 6号。法定代表人：宓保伦；经营范围：重钢结构、轻钢结构、多层高层钢结

构及网架的生产销售及安装；起重机械制造、销售、安装、维修及咨询；土木工

程建筑、室内外装修服务；水电暖安装；铝、塑窗生产、销售、安装；地基基础

工程；本企业自产产品及技术出口业务；本企业生产、科研所需的原辅材料、仪

器仪表、机械设备、零部件及技术的进口业务；本企业的进料加工和“三来一补”

业务（依法需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2、与公司的关联关系：该公司是控股股东中通汽车工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控股子公司。 

  3、履约能力分析：该公司向公司提供项目土建、钢结构、安装的施工，以

往的项目施工均能保质保量按时完成，具备较好的履约能力。 

三、定价政策和定价依据 

1、本公司与关联企业之间的业务往来按一般市场经营规则进行，与其他业

务往来企业同等对待，本公司与关联企业之间不可避免的关联交易，遵照公平公

正的市场原则进行。 

2、本公司同关联方之间提供其他劳务服务及工程施工的价格，有国家定价

的，适用国家定价，没有国家定价的，按市场价格确定，没有市场价格的，通过

公开招标定价。  

四、交易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公司的上述日常关联交易持续发生，公司与各交易方已经形成了稳定的合作

关系。属于正常的经营行为，该关联交易不构成对上市公司独立性的影响，公司

主要业务不会因此而对关联人形成依赖或者被其控制。 

五、关联交易协议签署情况 

公司日常关联交易是分多次进行，每次具体交易依据当时的市场情况来定，

因此，公司与关联方的交易在每次交易前签署协议。 

六、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增加预计 2014 年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与中通汽车工业集团有限责任公

司及其控股子公司部分日常关联交易，是为了满足公司日常经营发展及新厂区建

设的需要而作出的，调整后日常关联交易额度将更客观的反映公司日常关联交易

的真实性、相关数据的准确性，是正常、合理的，没有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尤其

是中小股东的利益。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的相

关规定，我们对该议案事前认可，并同意公司本次增加预计 2014 年部分日常关

联交易事项。 

七、备查文件 

1、公司八届七次董事会决议 

2、公司独立董事关于增加预计公司 2014 年日常关联交易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中通客车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4年 11月 7日 

 

 




